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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卖部禁入中小学，扎牢校园食品安全篱笆！
近日，教育部等四部

门印发《营养与健康学校

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明确，在中小学校内

不得设小卖部、超市等食

品经营场所，不得售卖高

盐、高糖及高脂的食品和

酒精饮料等，这引发热议。

用白纸黑字的明文条

例，明确地将小卖部、超市

等食品经营场所拒之于校

门之外，无疑进一步扎牢

了校园食品安全的篱笆。

长期以来，上述场所

一直是校园食品安全的隐

忧所在。2019年，教育部等

多部门就曾联合印发《学

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

理 规 定》（以 下 简 称《规

定》），明确中小学、幼儿园

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

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

从《规定》的“一般不

得”到《指南》中明确声明

“不得”，凸显了国家对校

园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以

及严格推动学校营养与健

康工作的决心。

现实中，类似场所售

卖的食品多以零食为主，

且进货渠道难管难控，往

往难以保证食品安全，这

无疑给学生的健康埋下了

一颗“隐雷”。况且，中小学

生尚处于成长发育期，对

食品安全的要求极高，而

超市、小卖部所售食品在

安全和营养方面都难以保

证；因此，为守护学生健

康，将校园超市、小卖部拒

之门外，无疑是正当且合

理的。

其实，上述《规定》曾

专门强调，要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最严谨的标准、最

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四个最

严”要求，构建食品安全风

险防控体系。这就要求，为

保障学生的健康安全，一

切都要以最严的标准推进

工作落实。这次《指南》将

小卖部等“驱逐”出中小学

校园，也是这一主张的进

一步呈现。

此外，有关部门还需

对校园周边的食品经营

场所加强监管和排查，依

法打击学校周边食品安

全违法违规的行为，以切

实行动保障学生的饮食

健康。

说到底，相关部门和

学校要以此次《指南》中的

要求为契机，进一步扎牢

校园食品安全的篱笆。毕

竟，保障校园食品安全，保

护学生的健康与安全，本

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底线

之一。 （据《新京报》）

在一些社交平台、短

视频平台上，人们常发现

某些网红产品、网红商家

获得的浏览量和点赞数，

轻易就能达到百万千万量

级，用户评价内容只有好

评没有其他。殊不知，这些

点赞和好评，很有可能是

“刷”出来、“捧”起来的。

不久前，杭州市市场

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调查

发现，杭州某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等 10 家公司，涉嫌

组织他人刷好评牟利，有

百余家网红餐厅存在花钱

请“刷手”刷好评的现象。

某家网络平台过去 5 个月

处罚“刷好评”用户账号 5

万个，处罚“刷单”“刷评”

商户1万余家，协同执法机

关查处29个非法刷单网络

黑灰产团伙。

网络点评和排名的初

衷，是通过互联网用户消

费后的真实反馈形成大数

据的统计与展示，反映人

气、实力和市场口碑等信

息，以帮助消费者更便捷

地作出判断和选择。然而

在非法刷单团伙操纵下，

“粉丝”可以有，“互动”可

以买，“好评度”能够提升，

“播放量”可以增长。从早

先的人工刷量到现在的机

器刷量，网络黑灰产团伙

已经发展到足以影响商家

生存、左右网络舆论的地

步，严重损害了互联网用

户权益以及平台利益，破

坏了互联网生态和经济社

会秩序，必须加以彻底整

治和清理。

目前，依法治理网络

黑灰产业已有明确的法律

法规依据。《网络信息内容

生态治理规定》指出：“网

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和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

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不得

通过人工方式或者技术手

段实施流量造假、流量劫

持以及虚假注册账号、非

法交易账号、操纵用户账

号等行为，破坏网络生态

秩序。”自今年2月22日起

施行的《互联网用户公众

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就“操纵利用多个平台账

号，批量发布雷同低质信

息内容，生成虚假流量数

据，制造虚假舆论热点”等

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依

法依规强化执法监管，才

能维护网络清朗空间，保

障公众合法权益，呵护平

台经济健康发展。

对商家而言，快钱易

赚却不可持续，刷单刷不

出真实的口碑和美誉，还

可能陷入虚假宣传和不正

当竞争的泥淖。一个品牌

想要口碑长红，必须通过

自身实力来铸就美誉。根

治刷单乱象，各大平台应

切实担负起自身的责任。

作为连接商家和消费者的

信息渠道，平台有义务创

造公平交易的营销环境。

平台治理的难度随着用户

使用量和内容生产量的提

升而逐渐加大，但这并不

是推卸责任、放松管理的

理由。通过技术手段坚决

打击虚假流量、虚假评价、

刷单欺诈，平台才能真正

建长青之业，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据《人民日报》）

◎热点聚焦

让“流量”回归真实和理性
◎网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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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根据《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员工
奖励与违规违纪处理实施细则》第三章第十一条第一款

“职工连续旷工时间五天及以上或全年累计旷工十天及以
上，予以解除劳动合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分公司因员工郭懋条件成立，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请郭懋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
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未办理
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公 告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金桥支行辖内营业机构开

立单位结算账户的内蒙古酷农商贸有限公司等19户单位，未按照《中国
农业银行对账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对账，且我行通过实地上门、电话等
方式均无法联系到单位联系人。望见报后立即联系我行进行对账，如
一个月内未主动联系开户网点，我行将依据相关文件转入单位长期不
动户处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金桥支行 2021年7月20日
账号 户名 开户网点
05500601040003154,内蒙古酷农商贸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大学路支行
05500601040003196,内蒙古联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大学路支行
05500601040003295,呼和浩特市贝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农行呼市大学路支行
05500601040003303,内蒙古国壹康药业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大学路支行
05500601040003469,内蒙古知行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大学路支行
05500601040003501,内蒙古铭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大学路支行
05510801040000972,内蒙古阿尔泰药业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大学路支行

第42门店
05510801040001210,赛罕区纯粱农产品经销部, 农行呼市大学路支行
05501001040000525,内蒙古清克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金桥支行营业厅
05501001040000947,内蒙古俪黎玛莲娱乐服务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金桥支行营业厅
05525101040007462,呼和浩特市长城药店, 农行呼市金桥支行营业厅
05525101040007819,呼和浩特市茶玉壶商贸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金桥支行营业厅
05525162700000079,内蒙古玺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农行呼市金桥支行营业厅

个人信贷业务单位保证金
05525101040009864,内蒙古华夏田园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农行呼市金桥支行营业厅
05525101040010185,赛罕区弘盛达汽车美容服务部, 农行呼市金桥支行营业厅
05525101040011084,内蒙古赢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金桥支行营业厅
05525101040011290,京运联盟（北京）汽车租赁有限 农行呼市金桥支行营业厅

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05525101040011696,呼和浩特市如意洲商贸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金桥支行营业厅
05525101040012157,内蒙古顾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农行呼市金桥支行营业厅

声 明

王志,男，64 岁左右。家
庭 住 址 ，呼 和 浩 特 市 玉 泉
区。该人由于身体条件不好
及时送定点医院救治后脑梗
死复发，2021.07.18因抢救无
效在定点医院死亡，如有认
识该救助人员的热心市民请
与呼市救助站联系。
联系电话:0471-5273244，

或者0471-5273265.

认尸公告

鄂尔多斯刊登热线：15547716710(微信同号) 地址：东胜区铁西市民中心B座7009
巴彦淖尔刊登热线：18648422888(微信同号) 地址：北环路景辰花园北区北门
包头市刊登热线：18648483199(微信同号) 地址：昆区市民大厅正对面店内(绿色招牌)

郑重声明：本版各类信息，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务必小心，谨防受骗！否则后果自负。

●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
任公司机场工程处工程专用
章(1)一枚,现声明作废●内蒙
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
敦煌机场项目部财务专用章
(编号 1501050112836)一枚,现
声明作废●内蒙古送变电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内蒙古送变
电有限责任公司金昌机场项
目经理部财务专用章 (编号
1501050049139)一枚,现声明
作废●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内蒙古送变电有
限责任公司金昌机场项目经
理部(编号 1501050049138)一
枚,现声明作废●内蒙古送变
电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内蒙古
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机场工
程 处 工 程 专 用 章 ( 编 号
1501050113098)一枚,现声明
作废●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内蒙古送变电有
限责任公司机场工程处工程
专 用 章 (4) ( 编 号
1501050045206)一枚,现声明
作废●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内蒙古送变电有
限责任公司浚县临河100MW
风电场项目风机和塔筒安装
工程项目部一枚,现声明作废
●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
任公司机场工程处工程专用
章(5)(编号 1501050047597)一
枚,现声明作废●内蒙古送变
电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内蒙古
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察右后
旗 500kV 变至高茂 220kV 送
电线路工程项目部一枚,现声
明作废●内蒙古送变电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内蒙古送变电
有限责任公司机场工程处工
程 专 用 章 (8) ( 编 号
1501050057398)一枚,现声明
作废●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内蒙古送变电有
限责任公司机场工程分公司
工程专用章(1)一枚,声明作废
●张海遗失新城分局签发身
份证,130402197106242418,于
2021年 7月 15日丢失,特此声
明

●内蒙古科农农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1501210008626,声明作废●盛乐
经济园区贾玉石材销售部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2150194MA0PUW3693,声明作
废●赛罕区虎岭水果店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150105600374347)声明作废●本
人李彦清遗失购买新城区八一市
场团校巷海拉尔东路派出所民警
住宅楼 1 单元 5 楼 501 号住房交
款 收 据 2 张, 编 号 21710, 金 额
50000 元; 编 号 0007770, 金 额
7887.5 元,声明作废●呼和浩特
市回民区茶捌度饮品店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2150103MA0PXC3A3N,声明作
废●呼和浩特市兴通科技有限责
任 公 司 ( 注 册 号
150102000100784)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张箐遗失赛罕区巧报
镇颐和家园(小台什)6号楼3单元
702 号房回迁证原件,(原房屋坐
落:六-335-336),编号 003510,声
明 作 废 ● 韩 少 宇 ( 身 份 证
150123199106080015) 遗 失 由 内
蒙古鑫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开具的和林县蓝山国际小区
A6号楼432号房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件,编号:LS-2011-0554,声明
作废●内蒙古晋原输送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1501032000548,声明作废
● 本 人 张 炜, 身 份 证 号
150103198508230135, 不 慎 将
2016 年 9 月 12 日购买内蒙古祺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祺
泰新居 7号楼 1单元 0106室回迁
安置协议原件(合同号 000045)及
涉及金额 140000 元的收据(收据
号 001262)遗失,现声明购房协议
及收据作废●内蒙古送变电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内蒙古送变电有限
责任公司机场工程分公司工程专
用章(2)一枚,声明作废●包头市
青山区蓝丝带联盟助残服务中心
不 慎 将 代 码 号
52150204MJY4600083 的《民 办
非 企业登记证》副本遗失,特此
声明●呼和浩特市溪海商贸有限
公司,账号0602002509200078458,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1910006377201,开户行:中国工
商银行新华东街支行,不慎将密
码单丢失,特此声明

●贾楠 2021 年 7 月 14 日丢失身
份证,证号 150102198211162526,
声明作废●冯德虎丢失由呼和浩
特市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购万锦·枫泽湾住宅小区高
层 4号楼 2单元 2502号房的购房
款收据一张,2012 年 12 月 5 日,收
据号 0027557,金额 55000元,声明
作废●赛罕区梦雅食品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2150105MA0QL8XFXW, 声 明
作废●赛罕区子恋服饰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150105600242791,声明作废●内
蒙古帝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号
150102341348099,声明作废●石
永娟不慎遗失昆区恩和小区四
区-5-25 不动产登记证,证号:蒙
(2019) 包 头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27374号,声明作废●金桥开发
区曹小曹餐厅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代码 92150193MA0NJG⁃
MD1A,声明作废●呼和浩特市
康深楼宇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张双柱遗失与
内蒙古中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的学府嘉苑小区 1号楼
4单元1层101号团购房认购协议
书原件(编号 20120708-02)及购
房发票一张,发票号 00008879,金
额 152592.6400 元,特此声明●杨
文利购买内蒙古恒盛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桃源水榭小区
一区一号楼六单元601室,遗失产
权费收据,2007 年 9 月 22 日开具,
收据号 0023184,金额 1598 元;遗
失维修基金收据,2007 年 9 月 22
日 开 具, 收 据 号 0023401, 金 额
1557元,声明作废●王利蒙、滑素
珍遗失呼和浩特城发益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城发绿园 2号
地Ⅱ区 7-4-1001购房款收据,收
据号 0001536,金额 31 万元,声明
作废●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
司机场工程分公司工程专用章(5)
一枚,现声明作废●跃趣体能(殷
祥)遗失呼和浩特市沃华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日期为 2020
年4月14日的保证金收据1张,收
据编号:20200414002,收据金额:
10355元,特此声明遗失

内蒙古蒙兴农牧业科技有限
公司委位托邢松涛 (身份证号
150202197312091836)代理沙木佳
村厚土墙温室项目所办理事宜全
部作废,取消邢松涛委托代理人
资格,以后邢松涛和内蒙古蒙兴
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
系,特此声明。

内蒙古福地广告印务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150105000021053)股
东会于2021年7月16日决议解散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罗成彪名下车牌蒙A1E999的

牧马人车已丢失,车辆识别代码

1J4BA6H10BL554012,现声明由该

车引发的肇事 .违章 .违法等一切

行为均与罗成彪无关,特此声明。

声 明 ●粱志平不慎遗失车辆号牌为蒙
AW608 挂 (黄色)货车道路运输
证,证号 150123007619,许可证号
码 150123003021,声明作废●刘
庆涤与内蒙古古秋实房地产有限
责任公司签定的网登商品房买卖
合同原件丢失一份,合同编号为
YS(2012)00003836, 房 屋 代 码
849390,现声明作废●本人巴拉
木, 身 份 证 号
150102195601020028, 不 慎 将
2013年8月14日购买内蒙古天地
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天
地太和小区 1号楼 2单元 1804室
回 迁 安 置 协 议 原 件 ( 合 同 号
0014141)遗失,现声明作废●张子
泓遗失呼和浩特市国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呼和浩特市美
华隆小区高 1 号楼 3 单元 1 层东
户 购 房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215001519004,发票号 00032133,
金额 323336 元,声明作废●李荣
遗失绿地集团呼和浩特置业有限
公司 2020 年 6 月 20 日开具绿地
之窗二期B1-107和B1-108号储
藏 室 收 款 收 据 2 张, 收 据 编 号
0330094,0330095; 金 额 44674 元,
38052 元,特此声明●孙健(身份
证 号 150204197503081211) 遗 失
由绿地集团呼和浩特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科尔
沁北路 76 号绿地新都会三期智
海大厦购买收据,A3-903收据号
0217577,金额 420000;A3-904 收
据 号 0217577, 金 额 500000;A3-
905 收据号 0217577,金额 840000;
A3- 907 收 据 号 0217577, 金 额
430000,声明作废●内蒙古送变
电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内蒙古送变
电有限责任公司机场工程分公司
工程专用章(8)一枚,现声明作废
●王勃 2021 年 7 月 15 日丢失身
份证,证号 150105196404107320,
声明作废●跃趣体能(殷祥)遗失
呼和浩特鹏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14 日
的保证金收据 1 张,收据编号:
20200414002,收据金额:21324 元,
特此声明遗失

武川县昌泰源种植专业合作
社 (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3150125MA0NPK1C3P)股东会
于2021年7月19日决议解散合作
社,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公司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呼和浩特市宏腾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102MA0R10YX3X)股东会
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决议解散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公司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根据股东会决议,内蒙古启迪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150105MA0Q531X2K)
拟将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600万元
减少至10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
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减资公告

●新城区日日鲜果行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本, 纳 税 号
15042619780202375801, 声 明 作
废●呼和浩特市华通物流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50108000000308,声明作废●呼
和浩特市兄弟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1501082000471,声明作废●王维
业、云莉娜遗失内蒙古金航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金川
文化广场西 1号楼 1-703发票一
张,发票号码 01682779,金额 8275
元,声明作废●本人格日娜(身份
证 号 150102198407290124) 遗 失
内蒙古龙兴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博雅园小区 1 号楼 1 单元
2003户房(退面积差房款)收据一
张,收据号 0015981,金额 768 元,
声明作废●王卓娅 7月 8日遗失
身 份 证, 证 号
150124199412087625,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政府法制研究咨
询投诉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501007722407176) 因 机 构 改
革,申请注销本单位,所有债权债
务均由呼和浩特市法律援助中心
承接,现面向社会公示。

注销公告

声 明 书

鉴 于 妻 子 王 燕 ( 身 份 证 号
142131197103285024)三年多的分
居,丈夫乔恒特声明从即日起脱
离任何关系,声明人:乔恒

2021年7月20日

声 明

本 人 王 敏 敏, 车 牌 号 码 蒙
AM6686,别克凯越牌轿车,已达到
国家规定强制报废标准,车辆已灭
失,该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
证已丢失,现公告作废。此车如有任
何法律意外与车主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敏敏 2021年7月19日

灭失声明


